
 被竊及/或未經授權使用「易達錢」卡），並無作出任何欺詐或嚴
重疏忽行為，則借款人對「易達錢」卡遺失、被竊或被未經授
權使用所負責任，將不會超過本行不時通知借款人之最高限
額（受制於適用法例或監管指引不時訂明之最高限額）。此限
額僅適用於與有關「易達錢」卡戶口關連的損失，且並不涵蓋
現金透支。

8. 如損失是因借款人的欺詐行為引致的，借款人須承擔所有損失；
如損失是因借款人的嚴重疏忽引致的，或在發現遺失或被竊「易
達錢」卡後未有立即通知本行，或未能遵照上述第1段及第5段
之規定，或本行就「易達錢」卡及私人密碼保安不時修訂的其他
要求，或有關未經授權使用「易達錢」卡涉及在借款人知情或不
知情下使用借款人的私人密碼，則借款人將有可能須承擔所有
損失。借款人須就因而引致本行的一切開支及損失向本行作全
數彌償。

9. 所有適用的費用和收費，包括年費、與現金透支有關的任何費
用（包括任何手續費和任何額外現金透支收費）、任何逾期還款
費用等和修訂有關費用及收費的程序、適用於以外幣進行的交易
或跨境交易的匯率及/或徵費的計算方法、修訂利息或財務費用
所用的基準，以及有關支付期限，包括實際年利率、免息期、因使
用「易達錢」卡進行交易（包括現金透支）而產生的結欠開始累
計利息或財務費用的時間，以及會徵收該等利息或財務費用的
期限均已詳列於「易達錢」卡收費表及主要條款及細則摘要。借
款人必須確保他/她知悉並理解在借款人條款及細則、收費表和
主要條款及細則摘要中所述的各項利息、費用和收費。

10. 如欲取消常行付款授權指示，例如流動電話服務月費，借款人應
直接聯絡有關商戶以作出必要的措施。

11. 於銀行收到任何財務機構作出的退款及按銀行所接受的格式開
出的有關退款單據之前，銀行概無責任將退款記入賬戶。

12. 除了可享有任何銀行的留置權、抵銷權或類似權利外，本行更可
在任何時候毋須從借款人取得任何同意及事先通知借款人（現
明確免除任何該等同意或事先通知），抵銷及劃撥及運用借款人
及/或借款人與其他人聯名在本行任何分行或支行開立的任何賬
戶中的任何結餘及/或存款（不論是否需要通知；亦不論有關存
款到期與否），以償還借款人在此等條款下到期並拖欠本行的任
何款項。為達致此等目的，本行可以本行所報及決定的適用匯
率，將上述屬於借款人及/或借款人與其他人士聯名在本行任何
分行或支行開立的任何賬戶中的全部或任何部份結餘，兌換為
任何其他貨幣。

13. 借款人同意並確認，借款人在申請任何貸款之前或之後為任
何目的簽訂的或應當簽訂的以銀行為受益人的每一項無限額
按揭或其他無限額擔保，同樣為銀行不時向借款人提供的任
何貸款項下的借款人義務提供擔保。本第13條不適用於中銀
信用卡（國際）有限公司於2019年1月27日之前向借款人提供
的任何原有貸款。

14. 對銀行的投訴程序：
 如借款人在使用「易達錢」卡時受到銀行不公平對待，借款人應

記錄該銀行資料及當時情況，並致電或致函通知本行。借款人應
向本行提供其「易達錢」卡號碼及聯絡電話，以便本行與借款人
保持聯絡及跟進有關投訴。

15. 本行可隨時及不時修訂本使用說明。最新文本可於本行主要營業
點索取，或本行網站（網址www.bochk.com）瀏覽。

16. 本使用說明備有英文和中文兩個版本。如兩個版本的詮釋中有所
抵觸或偏差，則以英文版本為準。如本說明所載條款及細則與有
關借款人條款及細則之間有任何不相符之處，概以該借款人條
款及細則所載者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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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使用說明旨在提供有關使用中銀循環「易達錢」和中銀分期「易
達錢」卡（「易達錢」卡）的一般說明資料以供借款人參考。有關
本使用說明中所使用的用詞及詞彙的涵義，請參閱中銀循環「易
達錢」條款及細則（「條款及細則」）。

1. 借款人（將包含條款和細則中定義的「借款人」）需要採取合
理步驟妥善存放「易達錢」卡，並將個人識別密碼（「私人密
碼」）保密以防止欺詐行為：

 i. 借款人在牢記私人密碼後應立即將印有私人密碼的函件
銷毀；絕對不可在「易達錢」卡上或任何其他經常與「易
達錢」卡放在一起或放在「易達錢」卡附近的物品上寫上
私人密碼；切勿直接寫下或記下私人密碼而不加掩藏；切
勿使用容易讓人取得的個人資料作為私人密碼，如身份
證號碼、電話號碼、出生日期等；切勿以該私人密碼接駁
其他服務（如接連互聯網或其他網址）；切勿將私人密碼
告知任何人士。

 ii. 「易達錢」卡和私人密碼只供借款人專用，切勿讓任何其
他人士使用「易達錢」卡或私人密碼。收到新卡後，借款
人須立即在「易達錢」卡背面簽名欄簽署及如本行要求，
確認收妥新卡或按照本行要求的其它方式使新卡生效。
切勿劃刮「易達錢」卡或將「易達錢」卡存放於可能使「易
達錢」卡磁帶及/或晶片失效的磁場附近。

 iii. 借款人須遵守本行所發出的程序、指示及不時提供的保
安建議使用「易達錢」卡。

2. 借款人可要求本行不發出私人密碼。
3. 借款人使用「易達錢」卡簽賬及作現金透支時，須遵守由本行

不時釐定的信貸安排的信用限額。借款人透過自動櫃員機作
現金透支，將進一步受本行釐定的每日透支額所限。自動櫃員
機每日現金透支限額為：

 中銀循環「易達錢」港幣20,000元
4. 受制於條款及細則所限的情況下，借款人可透過自動櫃員機、

或其他裝置（統稱「電子裝置」）作現金透支或進行其他交
易（在本港之自動櫃員機服務須受本行隨時修訂的個別每日
交易限額及服務範圍限制）。借款人透過電子裝置使用的服
務，除受借款人條款及細則所限外，還受任何其他通過「易達
錢」卡提供的服務的條款及條件（包括但不限於銀行訂定的「
服務條款」及「零售銀行服務一般說明」）所規管。

5. 如發現「易達錢」卡/私人密碼遺失、被竊或被盜用，或有其他人
知道私人密碼或被未經授權使用，借款人須立即致電24小時熱
線（852）2544-2222通知本行及向警方報失；並且須在24小時
或本行所規定的時間之內，以書面確認報失，並由本行確認已收
到該報失報告，及/或辦理本行不時訂明的其他程序。

6. 借款人須於結單日起計90日之內，以結單上列載的途徑通知
本行結單上所有未經授權、錯誤及有質疑的交易記錄。否則，
本行有權將結單上所載的交易記錄當作在各方面均為真實及
正確。

7. 如果在借款人通知本行其遺失或被竊「易達錢」卡/私人密碼
或有其他人知道其私人密碼前，有關的「易達錢」卡被用作未
經授權交易，則借款人可能需要承擔有關的損失。在受上述第
5條規限的情況下，若借款人以真誠態度及應有謹慎行事（包
括但不限於根據第1條採取了預防措施及根據第5條報失、報

中銀「易達錢」卡使用說明

中國銀行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
